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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职成〔2012〕12 号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关于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校外办学管理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，北部新区教育局，各有关高职学院，各

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进一步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校外办学行为，提高人才培养质

量，树立职业教育的良好社会信誉,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，促进

我市中职教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及《重

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工作的意

见》（渝办发〔2007〕125号）精神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，把加强校外办学管理作为规范管理的重要环

节

近年来，全市按照“扶优扶强”、“优胜劣汰”的思路，通过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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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校办学资质清查，加快职教资源整合步伐，

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基础能力不断提高，总体办学实力不断增

强。但也存在部分已停止招生的中职校（班）点挂靠在有招生资

格的学校借壳办学、违规开展联合办学；与非学历教育机构或个

人以“专业（部）承包”为名开办“校中校”等违规联合办学；不具

备专业举办资质但在校外举办医药卫生、学前教育等特殊专业；

与非学历教育机构开展联合办学；未经市教委或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批准擅自开展校外办学等行为，影响了我市职业教育的

持续健康发展，损害了我市中职教育的形象。各地各有关部门务

必充分认识规范校外办学行为是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，提高中

职学校办学水平和效益的迫切需要，进一步加大力度，切实规范

校外办学行为，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。

二、加强管理，从严规范校外办学行为

（一）坚决取缔挂靠办学

部分已停止招生的中职班点、校点，甚至非学历教育培训机

构，挂靠在有招生资格的学校办学，严重扰乱了中职教育秩序，

影响了我市中职教育的形象。今年，市教委将进一步清查挂靠办

学行为，除市级以上重点中职学校经市教委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批准可设 1—2个（含市外）校外办学点外，其他任何中职

学校不得设立校外办学点，已开办但未经审批的校外办学点今年

上学期必须撤销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在 4月底以前对辖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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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挂靠办学情况进行彻底清查，并将清查情况报市教委。

请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照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高中阶

段学历教育学校审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渝教计〔2005〕126号）

精神，认真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，坚决从建制上撤销应当撤销的

中职校点、班点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联合办学

未经审批不得开展联合办学。中职学校不得借联合办学之名

在市内外普通高中设置分校或校外办学点，更不得将招收的中职

学生通过联办学校报名注册普通高中学籍或变相就读普通高中，

套取国家资助资金；不得与非学历教育机构开展联合办学；未经

审批不得和高等学校及高等教育机构联合办学，更不得以联办高

校的名义招收成人大专或成人本科学生，并注册中职学生学籍套

取国家资助资金；不得以所谓的“专业（部）承包”为名开办“校中

校”等违规联合办学形式。

未经审批，高等院校不得招收或借与中职学校联合办学之名

招收中职学生，更不得将违规招收的学生学籍注册在中职学校。

开展联合办学的双方应认真、负责、全面地考察对方学校的

办学资质、办学条件、专业设置、学生就业等情况。要在师资培

养、专业建设、课程设置、教学方法等方面制定具体措施实行全

面衔接，实现优质中职资源共享。

各区县要加强监管，及时查处未经审批的联合办学。市教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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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对未经审批的联合办学认真进行清理，并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

予以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把好校外分支机构设置关口

未经批准，任何中职学校不得设立校外办学分支机构。设立

分校的学校必须是办学规模较大、办学条件较好，具有较丰富的

管理经验和较扎实的教学管理基础及管理手段，教学质量较高，

现有办学场地无法满足教学需要的学校。设立分校的学校应为市

级以上重点中职学校并对校外办学点负责，经市教委或市人力社

保局批准可设 1—2个（含市外）校外办学点。

校外办学分支机构的办学条件要求参照校本部被有关部门确

认的办学层次和所办专业对办学条件的要求。如国家级重点学校

开设分支机构，分支机构也应达到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的办学条

件。

三、明确要求，建立健全校外办学规范管理机制

（一）切实加强监管

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，把规范校外办学工作

作为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

来抓。要认真核查校外办学学校办学资质，指导所属中职学校依

法实施校外办学，确保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。要建立健全联

合办学过程的监控机制，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或依法处理。

市教委将对未经审批的校外办学认真进行清理，并对相关单位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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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，对已经审批的校外办学点建立年审制度。

（二）强化教学管理

开展联合办学，设立分校（校外办学点）的学校要根据我市

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技能型人才的需求，合理规划专业，

加强对协办方、分校（校外办学点）的检查与指导，要将教学纳

入统一教学管理，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，并按照教学管理规范的

有关要求具体实施，坚持严格的课堂考勤制度和课程考核制度，

督促学生按教学计划完成学习内容，保证教育教学质量。

（三）规范学籍管理

开展联合办学的双方必须按照《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

籍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认真做好联办专业学生学籍管理工作，认

真开展每学期初、中、末的在册学习检查登记工作，严禁任何学

校注册双学籍。

（四）规范资助管理

开展联合办学的双方学校应严格落实国家资助政策，明确由

“学生学籍所在学校”来办理国家助学金相关工作，坚决杜绝虚假

重复报送资助对象、故意隐瞒流失学生套取或滞留挪用国家助学

金等违规违法现象。出现违法违规现象，将从严追究相关学校及

其负责人的责任。

（五）严格审批手续

自 2012年起，校外办学的所有学校实行年度报备制度，报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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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时间为每年 3月 31日前，逾期视同未开展校外办学。各区县

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所属学校开展自查自纠，已开办但未经审批

的校外办学今年 6月 30日前必须撤销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在

4 月底以前对辖区内的校外办学情况进行彻底清查，并将清查情

况报市教委。

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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